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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7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國語文學習領域輔導小組計畫 

國中十二年國教國語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轉化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

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

計畫。 

三、桃園市107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貳、現況分析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與領域課程綱（108 課綱）要為桃園市教育願

景之重點推動項目之一。 

二、108 課綱實施在即，惟現場教師對於領域課程綱要（領綱）之瞭解仍偏

低，亟欲宣導。 

三、相較九年一貫，108 課綱強調素養導向教學，現場教師面臨強烈變動。 

四、教學現場已逐步轉變，教師須能因應領綱做出改變。 

參、目標 
一、 培養教師對於十二年國教領綱精神與內涵的認識與理解。 

二、 培育與會教師成為種子講師，爾後能於各自服務學校宣導領綱，帶領

校內教師實作、討論、反思。 

三、 增進與會教師產出領域素養導向之教學設計與實施的相關案例，擴增

課程與教學資源之推展。 

肆、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三、 承辦單位：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 

四、 協辦單位：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伍、 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 107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 8:30-16:30，於青埔國中舉辦一日工作坊。 

二、108 年 5 月（暫定於週六），於青埔國中舉辦一日工作坊。 

陸、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全市各校國語文領域召集人、有意願參加之國中國語文領域教師、國中

國語文輔導小組所有成員，一場次約 100 人，共計約 200 人。（未含工作人員） 

 二、在課務自理原則下，核予出席教師公（差）假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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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活動內容 

一、實施方式 

(一) 聘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培育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種子講師，並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領域課程綱要培訓課程

授課，共核予 6小時研習時數。 

(二) 分別於 107 學年度之上、下學期各辦理一場次，為一日全天工作坊

形式進行。 

(三) 參加人員：每校至少薦派一名國語文領域教師參與（以領域召集人

為優先，若前者不克參加，則由國語文領域教師遞補），以及本市

國語文輔導團國中組成員，預計 100 人次。 

(四) 地點：青埔國中 4F 表演藝術教室 

二、辦理時間 

 

 

 

 

 

 

 

 

 

三、活動時程表： 

時間 活動、課程內容 講師及負責團隊 備 註 

08:30-

08:50 
報到、領取資料 青埔國中團隊 簽到 

08:50-

09:00 
開幕、相見歡 青埔國中團隊  

09:00-

11:00 

 國語文總綱的重要內涵 

 國語文領綱的重要內涵與特色 

十二年國教課綱

種子講師 

陳麗捐 校長 

內聘 

2 節 

11:00-

12:00 
 國語文領域課程實施重點 

十二年國教課綱

種子講師 

黃秋琴 主任 

內聘 

1 節 

12:00-

13:00 
午餐 青埔國中團隊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主題 講師 

107.12.01 

（六） 

8：30 

〜 

16：30 

國語文領域課

程綱要之內涵

與課程實例 

十二年國教課綱種子講師 

國語文領綱專家學者 

108.5 月 

(六) 

8：30 

〜 

16：30 

國語文領域課

程綱要之內涵

與課程實例 

十二年國教課綱種子講師 

國語文領綱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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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15:30 

 素養導向教學示例分享 

 領域與彈性學習課程的實施之關係 

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實作 

十二年國教課綱

種子講師 

黃秋琴主任 

內聘 

3 節 

15:30-

16:20 
 成果分享與教師專業對談 

十二年國教課綱

種子講師 

陳麗捐 校長 

內聘 

1 節 

16:20-

16:30 
綜合座談 

桃園市國中國文

輔導團召集人 
 

16:30 賦歸 青埔國中團隊 簽退 

 

捌、預期效益 

一、 促進教師桃園市國語文教師理解十二年國教總綱及領綱的重要內涵，能

與課綱接軌。 

二、 培育與會教師對於領綱的轉化能力，並能有實作產出。 

三、 藉由參與教師回校帶領校內社群探討，逐步擴增理解領綱內涵之教師數。 

玖、獎勵 

承辦學校工作人員表現優良者，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

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

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規定，核予獎勵。 

拾、經費來源及概算表 

 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

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及「桃園市 107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

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專款項下支應。 

拾壹、本計畫陳 市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